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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 号
	（20    ）苏0105民初      号
	案 由
	

	填写前请确认已认真仔细阅读背面事项告知书的全部内容!

	送达地址
	当事人
	
	电话
	

	
	代理人或指定代收人
	
	电话
	

	
	送达
地址
	
	邮 编
	

	
	是否同意电子送达(打√)
	同意(   )   不同意(    )

	
	电子送达地址
	接收人姓名
	

	
	
	手机号码
	

	
	
	居民身份证号
	

	
	特别
告知
	为方便当事人，提高诉讼效率，法院会优先采用电子送达方式送达文书(包括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请注意及时查收。

	当 事 人 确 认
	我已经阅读(听明白)本确认书背面《送达地址有关事项告知书》，提供了上述送达地址等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的送达地址各项内容是正确的、有效的。
如有信息变更，将及时书面告知法院，否则由本人承担送达不能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
	



送达地址有关事项告知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及上级法院相关规定，现将送达地址及送达方式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总体规定
1.为便于当事人及时收到人民法院诉讼文书，保证诉讼程序顺利进行以及便于退还胜诉方诉讼费用，当事人应当如实提供确切的送达地址和银行账号。
2.当事人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的确认送达地址适用于诉前调解及诉讼后的一审、二审和执行程序。当事人送达地址或银行账号有变更，应当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变更后的送达地址或银行账号。当事人未及时告知的，以其确认的地址为送达地址。
3.如果提供的地址或银行账号不确切，或不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地址、账号，使诉讼文书无法送达或未及时送达、诉讼费无法退还的，当事人将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4.为提高送达效率，法院可以采用手机号码、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文书，以发送方设备显示发送成功视为送达。
二、法院专递的适用范围
人民法院直接送达诉讼文书困难的，可以交由国家邮政机构（以下简称邮政机构）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1.受送达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同意在指定的期间到人民法院接受送达的；2.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3.法律规定或者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中约定有特别送达方式的。
三、法院专递的法律效力
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其送达与人民法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电子送达的适用范围
经受送达人同意，本院将采用电子送达方式送达诉讼文书，改革试点期间送达的文书包括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电子送达到达受送达人指定系统的日期，即人民法院对应系统显示发送成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但受送达人证明到达其指定系统的日期与人民法院对应系统显示发送成功的日期不一致的，以受送达人证明到达其指定系统的日期为准。
五、电子送达的法律效力
以电子、在线方式送达诉讼文书的，与人民法院线下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六、电子送达的使用说明
如受送达人同意接受电子送达，需向本院提供手机号码，该手机号码将用于接收法院以短信形式发送的电子送达诉讼文书签名码。签名码为身份确认码，受送达人可以凭立案时预留的证件号和签收码签收电子诉讼文书。为方便受送达人接受送达，本院提供互联网和手机 APP 终端推送电子诉讼文书服务，受送达人可通过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或者手机 APP 终端项下的“文书签收”栏目签收电子送达的诉讼文书。
七、送达地址的提供或者确认
当事人起诉或者答辩时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或者确认自己准确的送达地址，并填写送达地址、送达方式确认书。当事人拒绝提供的，人民法院应该告知其拒不提供送达地址的不利后果，并记入笔录。
八、送达地址的推定
当事人拒绝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经人民法院告知后仍不提供的，自然人以其户籍登记中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为送达地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其工商登记或者其他依法登记、备案中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
九、法律后果及其除外条件
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受送达人能够证明自己在诉讼文书送达过程中没有过错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